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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风除湿机》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编制依据】2023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

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4 号），计划号为 20233670-T-604。

【项目概况】计划项目名称：全新风除湿机；项目周期：16个月；计划下达时的主要起草单位：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

2 主要工作过程

2.1 起草阶段

2024年初，本项目立项获批后，在冷标委秘书处的组织下，由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牵头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相关人员随即对全新风除湿机的标准化现状再次展开了广泛的

调研，收集了大量参考文献、资料以及相关产品的用户使用评价信息。随后，起草组对收集到的数

据进行了研究分析和整理，并参考现有的相关标准，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编制工作。期间，

起草组进行了多轮内部研讨和初步的验证。最终形成的正式征求意见稿于 2024年 8月 30日提交至

冷标委秘书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原则性：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严格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

（2）适应性：标准充分反映当前国内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便于生产，宜于应用；标准规定的

技术要求符合用户要求，保护消费者利益；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便于实际实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

（3）先进性：标准考虑最新科研成果，有利于促进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技术进步；有利于

推动我国制冷空调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全新风除湿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以机械制冷方式除湿、以冷凝热为再热方式的全新风除湿机。其他

类似机组使用冷冻水、盐水或乙二醇水溶液除湿的除湿机可参照使用。

3 主要技术差异

3.1 术语和定义

由于 GB/T 19411标准已完成换版升级，此次标准修订与最新版的 GB/T 19411标准内容协调统

一。根据 GB/T 19411-2024内容的术语和定义描述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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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型式分类

本标准对除湿机形式做了重新划分，保留了原标准 GB/T 20109-2006《全新风除湿机》的结构

类型和功能类型的分类方式；同时增加了按冷凝方式，送风方式，能力调节方式、新风进风温度范

围、对新处理深度、热回收及湿度控制类型进行的分类方法。

3.3 试验工况

本标准 4.3.3 的表 2 规定了除湿机的试验工况，跟原标准相比，区分了低露点和标准露点两类，

低露点型为原 2006年版的工况点，增加了标准露点工况，同时修改了低温除湿工况，增加高精度除

湿机类型的辅助电加热运行工况；同时对最大负荷运行工况按照不同类型除湿机进行了细分。按 A/B

类型修改了低温除湿运行工况点，增加低温和高温工况主要是考虑到除湿产品使用的温度范围较宽，

使用单一工况无法充分评估产品的除湿性能，故新标准中增加了低温和高温性能实验测试工况。新

标准中对最大负荷运行工况进行调整，按机组最高运行工况提高最大负荷运行工况干球温度 43°C；

同时新增加风冷式和蒸发冷的室外侧测试工况。

3.4 名义工况除湿性能

本标准 5.6.1.4 的表 3 对单位消耗功率除湿量限值做了规定，限值的规定综合考虑了现阶段国

内市场已有产品的技术和性能水平，节能效益，促进技术创新；以下是对全新风除湿机产品的单位

消耗功率的限制，较原有标准均有提高。

表3 单位消耗功率除湿量限值

名义风量

m
3
/h

标准露点型 低露点型

风冷式/蒸发冷凝式

kg/(h·kW)

水冷式

kg/(h·kW)

风冷式/蒸发冷凝式

kg/(h·kW)

水冷式

kg/(h·kW)

≥1000，≤6000 2.30 3.00 2.10 2.60

＞6000，≤8000 2.40 3.10 2.20 2.70

＞10000 2.50 3.20 2.30 2.80

3.4 消耗功率修正

根据 GB/T 19411除湿机标准的升版，进行性能试验时，对于室内机的机外静压不等于 0Pa 的

机组，室内机风机的消耗功率的一部分用于克服机组内部阻力，一部分用于产生机外静压以克服系

统外部阻力。此时，除湿机室内机风机用于克服内部阻力所消耗的这部分功率应该被计入除湿机的

消耗功率，而另一部分应该从除湿机的消耗功率中扣除，在计算单位功率除湿量时必须按GB/T 19411
附录 E 进行功率修正。GB/T 19411除湿机功率修正同样适用于本标准。

3.5 电加热功率要求和试验方法

对于出风温湿度控制型除湿机，由于冷凝热回收的加热量温度调节能力有限，增加了辅助电加

热调节时，电加热功率的功率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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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详细修订内容如下：

全新风除湿机以及与风量、除湿量相关的术语和定义，并增加了待机模式的术语和定义，与 GB/T
19411—2024保持一致（见 3.1~3.6，2006年版的 3.1~3.4）；

a) 更改了除湿机的型式分类（见 4.1，2006年版的 4.1），新增加不同冷却方式的分类、机组

能力调节特性分类、热回收分类；

b) 更改了除湿机型号编制的相关要求（见 4.2，2006年版的 4.3）；
c) 更改了除湿机的试验工况等相关基本参数（见 4.3，2006年版的 4.2和 5.3）；
d) 更改了除湿机的通用要求，增加了对外观、结构、有害物质含量要求。（见 5.1.1~5.1.7，2006

年版的 5.1.1~5.1.10）
e) 更改了除湿机性能要求，合并除湿机凝露和凝结水排除能力的要求和试验方法，删除了最

小负荷运行要求和试验方法，修改了低温除湿运行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6.3~5.6.4、6.8~6.9，
2006年版的 5.6.6~5.6.7、5.6.9、6.2.7~6.2.9）；

f) 更改了除湿机单位消耗除湿量限值要求（见 5.6.1.3，2006年版的 5.6.3）；
g) 增加了强度和密封性要求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3和 6.4）；
h) 增加了安全要求、最大运行电流、有害物质含量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8和 6.11，2006年

版的 5.8）；
i) 修改了外观、电镀件和涂装件的耐腐蚀性和涂层附着力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2和 6.15，

2006年版的 5.1.9）；
j) 增加了待机功率的技术要求和相应的试验方法（见 5.10和 6.13）；
k) 增加了试验的一般要求中电源允差的要求（见 6.1.1）；
l) 增加了安装要求（见 6.2）；
m) 增加了数据处理要求，更改了带压静除湿机消耗功率的修正方法（见 6.3）；
n) 更改了检验规则的相关规定（见 7.1~7.3，2006年版的 7.1~7.4）；
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相关要求（见 8.1~8.3，2006年版的 8.1~8.3）。

4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次修订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先进成果，跟进了国家绿色高效等

政策和市场对产品标准的需求，解决了标准老龄化的问题，保证了标准的时效性、先进性和科学性。

本次修订重点在于提升标准的基础通用性和科学先进性。

GB/T 20109-2006是2006年发布的，距今已经有15年时间了，全新风除湿机行业发展迅速，标准

上的很多要求已经不能满足行业的发展需要，根据产品市场应用情况，本标准扩展了全新风除湿机

的应用范围，2006年版标准主要应用为水冷式机组，本次修订增加了风冷型蒸发冷型产品，不再局

限于控制送风状态为目的的除湿机，包括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新风热回收节能措施，包括热管热回收、

板式热回收等分类；根据除湿机范围区分了常温型A和低温型B，同时根据不同湿度控制要求，区分

了房间湿度控制型和送风湿度控制型，提出了两种不同测试工况条件和评价指标，根据产品广泛应

用按仅处理新风湿负荷的标准露点型和处理新风湿负荷（通常露点温度≤17℃）和房间湿负荷低露

点型（通常露点温度≤17℃）两种分类的全新风除湿机，还有应用于锂电池行业，新风预处理要求

更低露点的全新风除湿机，可参考使用，为产品的市场推广和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根据新版GB/T 19411的内容，更改了全新风除湿机的试验方法及数值计算，提高单位消

耗功率除湿量的能效门槛值，此举不但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除湿机组产品的绿色与低碳水平，同时也

促成了除湿机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协调、统一与完善。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起草单位通过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和和现场试验，以及根据收集用户的现场使用经验，对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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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能指标进行了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为修订项目。通过修订，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跟进了国家政策和市

场对于产品标准的需求，解决了标准老龄化的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性。本标准为全新风除湿机的

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产品的设计、制造、验收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提高

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环保性能。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询到同类国际和国外标准，本标准没有采标。也未测试过国外的样品、

样机。

本标准制定完成后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空调设备技术标准体系中属于主机类产品标准中的“空气调节设备”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代替 GB/T 20109—2006。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在标准起草的一开始，就将标准项目的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调整

为“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申菱原本就是上一版标准的牵头单位，也是全新风除

湿机产品的主要生产企业，完全具备继续牵头完成本次标准修订的实力。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

有限公司仍然作为起草组的重要成员参与本次标准的修订工作。本次调整对标准的修订工作没有任

何影响。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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